
桃園龍德宮「媽祖心・龍德情」全國書法比賽辦法 

一、目  的：為發揚四媽祖慈愛文化、鼓勵研習正體國字書法，認識傳統文化， 

提升人文素養，進而融入生活，並建立桃園龍德宮之全面推廣書法形 

象，特舉辦比賽。 

二、指導單位：內政部、桃園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桃園龍德宮 

四、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書學會、桃園市龍德功德會 

五、參賽分組：比賽分組如下(各組均含居住台灣之外籍人士)。 

（一）小學生組 

（二）國/高中組(含五專一、二年級學生) 

（三）大學/社會組(含五專三年級以上學生及社會人士) 

（四）硬筆書寫組(不分年齡，不須現場決賽) 

六、比賽程序 

1. 初選 

(1) 初選作品採通訊收件，111 年 7 月 28 日截止(郵戳為憑)。請將規定作品

附填報名表，於信封註明【參加桃園龍德宮『媽祖心、龍德情』全國書法

比賽】。 

(2) 郵寄至「338007桃園市蘆竹區富國路一段 8號 桃園龍德宮活動課企劃

組」 收。聯絡電話：(03)313-6488桃園龍德宮或(02)2558-5236中華民

國書學 會。 

(3) 預計選出小學生組 45名、國/高中組 25名、大學/社會組 50名進入決賽。 

(入選決賽人數，得視參加人數比例酌予增減) 。 

(4) 入選決賽名單將於 111 年 8 月 25 日前在桃園龍德宮及中華民國書學會

網站公布，並專函寄發【決賽通知單】，未獲入圍參加決賽者不再通知，

亦不退回作品。 

2. 決賽： 

(1) 決賽之詳細說明與交通介紹詳見【決賽通知單】。 

(2) 入選者於 111年 9月 17日持【決賽通知單】親赴桃園龍德宮現場參加比

賽。 

(3) 參加現場決賽完成作品提交時，將補助交通費用 600元予參加決賽本人。 

（無法參加決賽或未交決賽作品者，不發交通補助費） 

硬筆書寫組以寄件作品參加評審，不需參加當場決賽，規定事項第十條。 

七、比賽規定： 

1. 初選： 

(1) 小學生以四開宣紙(約 67X34 公分)書寫，其他各組參加者以對開宣紙(約

135X34 公分)，字數需在 16 字至 40 字之間，不須裝裱，作品內容不限

（不違反善良風俗、不涉及政治，以古今詩詞為主）。 

(2) 每人限以一件作品參加一組，不得重複送件。(重複或不依規定送件者取 



消參賽資格) 

(3) 參加初選作品不需裱褙，限以直幅書寫，不限書體，需落款署名，鈐印與 

否，請自行決定。 

(4) 參賽作品不得由他人代筆或修改，經查獲由評審認定，得取消參賽資格。 

(5) 請以掛號郵寄，避免遺失，務必詳填報名表，貼妥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2. 決賽： 

(1) 預定 111年 9月 17日於桃園龍德宮舉行決賽，比賽內容當天公佈。 

(2) 決賽相關規定，均載於決賽通知書上，請屆時閱覽。 

(3) 決賽後立即進行決賽評審，並於當日舉行頒獎。 

(4) 決賽當天，宮前廣場舉辦公益園遊會，並致贈參賽者園遊券。  

1 八、獎項： 

1. 小學生組—取 

(1) 佳作 20名—獎狀、獎品 

(2) 優選 10名—獎狀、獎品、獎金一千元 

(3) 特優 5名—獎狀、獎座、獎品、獎金二千元 

2. 國/高中生組—取 

(1) 佳作 10名—獎狀、獎品 

(2) 優選 6名—獎狀、獎品、獎金二千元 

(3) 特優 3名—獎狀、獎座、獎品、獎金三千元 

3. 大學/社會組—取 

(1) 佳作 24名—獎狀、獎品 

(2) 優選 12名—獎狀、獎品、獎金 5千元 

(3) 特優 6名—獎狀、獎座、獎品、獎金 1萬元 

 必要時得視各組參加人數，略為調整得獎人數及獲獎內容。 

 
九、硬筆書寫組相關規定 

1. 參加對象:不分年齡，凡居住海內外人士均可參加，已參加其他組者亦可參加 

本組比賽（不須決賽）。 

2. 硬筆工具:凡硬質材料或 3C產品所製作之書寫工具均可參加。如鋼筆、原子 

筆、中性筆、電子筆…。以電子筆寫者需列印紙本參加（圖檔不收） 

3. 參加方式：請以論語文章為內容，自選 150字以上(不須標點符號，不寫簡化 

字)寫在 A4 紙張，需寫出姓名落款，學生請寫出學制年級。（確實身分務請

填寫在報名單，以便評審參考） 

4. 作品：書寫完成之作品或以電子筆書寫之列印紙本，請連同詳填內容之報名 

表，於 8月 15日前寄至桃園龍德宮活動課企劃組。 

5. 評審：本組比賽以寄來作品，依各人之學生或社會人士身分，由評審委員按 

比例評審。獲獎者將於 8 月底前公布於桃園龍德宮及中華民國書學會網站，



並請於 9月 17日參加頒獎典禮（將以專函另行個別通知）。 

6. 參加本組頒獎之得獎者將不發給交通補助，未得獎之作品亦不予退回。 

7. 獎項—取 

(1) 佳作 10名—獎狀、獎品 

(2) 優選 6名—獎狀、獎品、獎金二千元 

(3) 特優 3名—獎盃、獎品、獎金三千元  

十、本活動如有未竟事宜或需配合防疫規定之措施，均公布於主辦及承辦單位網站。 

 

 

 桃園龍 德宮「媽祖心 、龍德情」 全 國書法比賽報 名表  
 

本表可自行剪下或放大，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參加組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法定監護人 (學生請填) 
服務單位 或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郵遞區號  
通訊 

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硬筆組必填 書寫原件□ 列印紙本□ 書寫工具  

得獎經歷 如有請填寫   

 

並請附記右方名條，以便即時寄發 

決賽通知。 

（務請正楷書寫自己的住址姓名） 

地址 

先生 
小姐 

收 


